
台
北
市
寄
養
服
務

士
一
旦
、
前
心C:J 

近
年
來
由
於
工
商
社
會
繁
榮
，
社
會
變
遷
快

速
，
使
破
碎
家
庭
產
生
的
機
率
不
斷
提
高
，
首
當

其
衝
且
遭
受
到
最
大
影
響
的
便
是
無
法
保
護
自
己

的
兒
童
(
少
年
)
。
根
據
統
計
得
知
，
台
北
市
不
幸

婚
姻
、
離
婚
率
的
速
度
正
快
速
增
加
，
如
此
造
成

家
庭
對
於
危
機
應
付
的
能
力
降
低
，
是
故
核
心
家

庭
在
找
不
到
資
源
情
況
下
紛
紛
解
組
，
然
而
家
庭

又
是
兒
童
社
會
化
的
搖
籃
，
兒
童
未
來
是
否
能
成

為
健
全
的
社
會
人
，
家
庭
扮
演
極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
故
由
兒
童
(
少
年
)
權
利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家
庭
是
塑

造
兒
童
身
心
及
人
格
成
長
的
最
佳
場
所
，
除
非
緊

急
不
得
已
的
因
素
，
不
應
該
剝
奪
兒
童
在
家
庭
環

境
中
生
活
與
成
長
的
權
利
。
因
此
，
聯
合
國
於
一

工

作
的
現

九
七
四
年
日
內
瓦
會
議
報
告
書
中
指
出
:
「
兒
童

有
家
的
權
利
，
當
其
無
法
留
在
家
中
時
，
首
先
要

考
慮
安
置
於
寄
養
家
庭
中
」

台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自
民
國
八
十
年
十
月
起
，

接
受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委
託
'
辦
理
家
庭
寄
養

服
務
(
以
下
簡
稱
寄
養
服
務
)
，
實
施
迄
今
屆
滿

七
年
。
本
會
寄
養
服
務
在
政
府
機
關
的
督
導
及
支

持
下
，
共
同
協
助
台
北
區
域
內
，
家
庭
遭
受
變
故

的
兒
童
與
少
年
，
生
活
於
寄
養
家
庭
中
接
受
生
活

照
顧
和
教
養
。
由
本
會
全
賣
主
導
寄
養
家
庭
之
招

募
、
訓
練
以
及
寄
養
兒
童
與
少
年
安
置
配
對
，
就

學
與
就
醫
，
並
協
調
親
生
家
庭
的
會
面
等
事
宜
。

社
工
員
每
月
定
期
訪
視
寄
養
個
案
，
以
了
解
其
在

寄
養
家
庭
中
的
生
活
適
應
情
形
，
並
舉
辦
各
種
增

強
寄
養
家
庭
之
教
養
功
能
，
促
進
寄
養
個
案
之
身

況
與
展
望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蘇
麗
華

王
明
鳳

心
適
應
之
方
案
活
動
。
另
外
，
對
於
社
工
員
辦
理

在
職
訓
練
課
程
，
以
提
昇
專
業
服
務
品
質
。
固
定

每
三
個
月
向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呈
報
寄
養
兒
童
及
少

年
報
告
及
寄
養
名
冊
，
請
撥
各
項
費
用
接
受
其
規

範
、
督
導
。

以
下
將
介
紹
寄
養
服
務
的
定
義
、
目
標
與
功

能
以
及
寄
養
服
務
對
象
之
受
助
資
格

.. 

一
、
寄
養
服
務
的
定
義

.. 

美
國
兒
童
福
利
聯

盟
將
家
庭
寄
養
照
顧
(
兮
的
片
叩
門
內
郎
自
己
呵
口

ω
2
)

中

定
義
為

.. 

「
家
庭
寄
養
照
顧
，
是
一
種
兒
童
福
利
華

服
務
，
當
兒
童
親
生
家
庭
暫
時
或
長
期
無
法
提
供
叭

兒
童
所
需
的
照
顧
，
同
時
親
生
父
母
不
希
望
兒
童
心
川

被
領
養
時
，
所
提
供
兒
童
一
個
有
計
畫
、
有
時
間
七

限
制
的
替
代
性
家
庭
照
顧
。
」
件

一
一
、
寄
一
一
賣
服
務
的
目
標
與
功
能

.. 

寄
養
服
務
二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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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
為
需
要
安
置
的
兒
童
(
少
年
)
繼
續
提
供
基
本
生

活
需
要
外
，
亦
對
寄
養
兒
童
身
心
發
展
有
正
面
的

影
響
，
其
社
會
化
發
展
所
需
學
習
的
信
任
、
自
主
、

羞
恥
和
認
同
等
，
均
可
得
到
正
常
的
發
展
，
也
正

由
於
寄
養
服
務
特
別
真
有
這
種
「
協
助
發
展
」
的

特
質
，
形
成
了
寄
養
安
置
被
普
遍
採
用
，
此
種
特

質
是
一
般
機
構
式
的
教
養
安
置
所
無
法
相
比
的
。

目
前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法
實
施
細
則
中
提
到
兒
童
寄

養
安
置
順
序
時
，
首
先
考
慮
為
「
親
屬
家
庭
」
，

其
次
是
寄
養
家
庭
。
有
血
緣
關
係
的
親
屬
家
庭
照

顧
寄
養
兒
童
，
符
合
國
人
強
調
「
血
濃
於
水
」
和
「

家
庭
互
助
」
的
傳
統
美
德
。
然
由
於
種
種
現
實
因

素
限
制
，
造
成
國
內
之
寄
養
服
務
之
家
庭
多
為
「

非
親
屬
關
係
」
之
寄
養
家
庭
。

三
、
寄
養
服
務
對
象

.. 

根
據
安
置
原
因
分
為

以
下
七
點

.. 

付
受
虐
兒
童
與
青
少
年

.. 

兒
褔
法
第
十
五
條

提
到

.. 

當
兒
童
未
受
適
當
之
養
育
與
照
顧
，
、
或
遭

受
遺
棄
、
虐
待
、
質
押
、
或
其
他
迫
害
時
，
兒
童

福
利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必
須
立
即
給
予
緊
急
保
護
、

安
置
或
其
他
處
分
，
以
防
止
兒
童
生
命
、
身
體
或

自
由
繼
續
受
到
危
害
。

叫
被
遺
棄
、
失
依
、
或
等
待
收
養
之
孩
童
。

日
父
母
身
心
重
病
或
重
殘
或
中
重
度
智
障
無

法
提
供
孩
童
照
顧
。

側
單
親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之
孩
童
。

同
婚
暴
婦
女
之
子
女
。

制
受
刑
人
之
子
女
。

的
川
街
頭
遊
童
或
其
他
等
原
因
。

貳
、
寄
養
服
務
現
況
介
紹

一
、
服
務
依
據
及
目
的

本
服
務
方
案
依
據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少
年
褔
利

法
及
其
他
施
行
細
則
有
關
規
定
，
為
使
因
發
生
重

大
變
故
、
父
每
管
教
不
當
，
致
家
庭
成
員
身
心
發

展
受
到
阻
礙
之
家
庭
恢
復
其
功
能
，
使
兒
童
(
少

年
)
能
於
適
當
時
機
重
返
其
家
庭.. 

特
委
託
本
會

之
寄
養
服
務
組
辦
理
兒
童
(
少
年
)
寄
養
服
務
。

二
、
服
務
之
主
辦
單
位
、
執
行
單
位

本
服
務
方
案
之
主
辦
單
位
為
台
北
市
社
會
局

六
科
，
其
主
要
之
工
作
內
容
為

.. 

付
寄
養
業
務
之
策
劃
、
督
導
、
推
展
及
評
鑑
。

ω
寄
養
費
用
之
編
列
、
核
定
。

日
申
請
寄
養
案
件
之
接
案
、
調
查
、
評
估
與

士
、

4
4

區

安
置
。

發

個
工
作
人
員
之
在
職
訓
練
。
展

的
問
參
與
寄
養
家
庭
審
核
小
組
會
議
及
寄
養
家
將

庭
之
發
證
、
換
證
。
第

、

的
協
調
戶
政
、
教
育
或
其
他
相
關
單
位
，
協

L
V

助
寄
養
兒
童
(
少
年
)
戶
籍
遷
移
，
轉
學
與
不
適
寄
惆

功
夫，

養
個
案
之
轉
介
等
。

M
W協
助
特
殊
案
例
之
處
置
。

川W定
期
獎
勵
績
優
寄
養
家
庭
及
受
委
託
機
構
。

執
行
單
位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下
列
各
項
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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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容

.. 
付
寄
養
家
庭
之
宣
導
、
招
募
、
調
查
、
審
核
、

講
習
、
訓
練
。

ω
召
開
寄
養
家
庭
審
核
小
組
會
議
。

日
辦
理
寄
養
家
庭
兒
童
(
少
年
)
之
配
對
安
置
、

安
置
前
準
備
、
簽
訂
寄
養
委
託
書
及
契
約
書
與
安

中

排
試
養
。
華
側
寄
養
後
之
訪
視
、
適
應
輔
導
、
教
養
功
能
叭

之
評
估
及
終
止
寄
養
後
追
蹤
輔
導
。
八

的
問
安
置
不
當
或
適
應
失
調
之
個
案
，
適
時
協
廿

助
其
轉
換
寄
養
家
庭
或
建
議
轉
介
其
他
教
養
機
構
。
年

的
召
開
特
殊
案
例
研
討
會
。
二

口
刀



制
提
供
寄
養
家
庭
年
度
考
評
報
告
。

川W
接
受
社
會
局
之
督
導
，
填
寫
月
報
表
、
工

作
報
告
及
個
案
輔
導
報
告
。

三
、
寄
養
家
庭
申
請
資
格

付
寄
養
父
百
結
婚
滿
二
年
共
同
生
活
於
台
北

市
、
台
北
縣
、
基
陸
市
者
。

叫
寄
養
父
母
一
+
力
年
齡
滿
三
十
歲
以
上
未
滿

五
十
五
歲
，
具
國
民
中
學
上
教
育
程
度
者
。

份
經
寄
養
父
母
及
家
庭
成
員
共
同
願
意
接
受

寄
養
者
。倒

家
庭
成
員
身
體
健
康
、
無
傳
染
性
疾
病
者
。

何
家
庭
成
員
品
行
端
正
、
有
愛
心
，
家
庭
氣

氛
和
諧
者
。

的
有
固
定
收
入
，
足
以
維
持
家
庭
生
活
者
。

叫
住
所
安
全
、
整
潔
，
有
足
夠
活
動
及
居
住

空
間
者
。四

、
服
務
方
式
及
內
容

寄
養
服
務
之
服
務
對
象
以
設
籍
為
台
北
市
之

兒
童
(
少
年
)
為
主.. 

執
行
單
位
的
職
責
包
括
上
列

八
大
項
，
據
此
，
目
前
寄
養
服
務
的
服
務
方
式
及

內
容
朝
向
四
個
工
作
方
向

.. 

寄
簧
家
庭
教
育
訓
練
、

寄
養
個
案
輔
導
、
寄
養
服
務
宣
傳
招
募
及
特
殊
個

案
研
討
會
。

付
寄
養
家
庭
教
育
訓
練

.. 

增
進
寄
養
父
母
對

其
角
色
及
寄
養
服
務
團
隊
工
作
之
認
識
，
提
昇
寄

養
家
庭
父
母
照
顧
、
養
育
兒
童
(
少
年
)
的
品
質
，

使
寄
養
父
母
能
滿
足
寄
養
童
身
、
心
、
情
感
等
各

方
面
的
需
求
。

L

寄
養
父
母
職
前
訓
練
|
採
用
社
工
員
講
授
、

問
題
討
論
及
資
深
寄
養
家
庭
經
驗
分
享
的
方
式
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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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寄
養
父
母
在
職
訓
練
|
形
式
上
採
講
座
和

成
長
團
體
方
式
進
行
。

叫
寄
養
個
案
輔
導

.. 

為
有
嚴
重
情
緒
困
擾
、

心
理
障
礙
或
行
為
問
題
確
實
需
專
家
輔
導
之
兒
童

或
少
年
，
提
供
一
對
一
的
個
別
心
理
輔
導
或
轉
介

至
其
它
機
構
參
加
輔
導
性
質
的
活
動
;
並
舉
辦
兒

童
團
體
。

日
寄
養
服
務
宣
傳
招
募

.. 

不
定
期
刊
登
平
面

廣
告
於
各
報
章
雜
誌
、
定
期
召
開
寄
養
家
庭
說
明

會
、
制
竄
作
宣
傳
品
，
並
於
大
型
活
動
時
發
給
民
眾
。

倒
特
殊
個
案
研
討
會

.. 

對
有
嚴
重
心
智
及
行

為
問
題
的
不
適
應
寄
養
兒
童
(
少
年
)
辦
理
「
個
案

主、安
仆

研
討
會
」
'
邀
請
有
關
專
家
學
者
及
人
員
參
與
研
制

討
。
展

季

金
一
一
、
執
行
現
況
制

寄
養
服
務
之
執
行
方
式
可
參
照
服
務
流
程
如
八

表
一
，
茲
依
據
寄
養
兒
童
(
少
年
)
個
案
處
理
程
序
四

分
為
安
置
前
、
安
置
後
分
述
之

.. 

期

一
、
安
置
前

付
求
助
個
案
|
由
社
會
局
和
所
屬
之
社
褔
由

心
初
步
評
估
後
，
經
診
斷
有
寄
養
服
務
需
求
者
，

轉
介
至
本
會
。

叫
寄
養
家
庭
|

由
本
會
舉
辦
寄
養
家
庭
之
招

募
、
徵
選
，
透
過
調
查
、
審
核
、
訓
練
手
續
，
儲

備
合
格
寄
養
家
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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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、
安
置
後

付
配
對
|
配
對
安
置
須
考
量
二
個
條
件

.. 
L

中

待
配
對
的
個
案
與
寄
養
家
庭
期
待
寄
養
之
兒
童
或
峙

少
年
條
件
是
否
吻
合

.• 

2

個
案
的
身
心
狀
況
、
人
峙

格
特
質
等
是
否
形
成
特
殊
的
照
顧
需
求
，
寄
養
家
十

七

庭
成
員
可
否
應
付
。

年

叫
寄
養
前
的
準
備

l

安
排
欲
寄
養
之
兒
童
十

(
少
年
)
與
寄
養
父
母
會
面
，
並
評
估
試
養
可
行
性

μ



(
讓
個
案
暫
住
寄
養
家
庭
一
段
時
間
)
。

何
正
式
安
置
|
寄
養
個
案
正
式
住
進
寄
養
家

庭

l

行
政
程
序
l

相
關
之
行
政
程
序
如
簽
署
害

養
契
約
、
個
案
之
轉
學
(
入
學
)
手
續
辦
理
、
托
育

補
助
申
請
等

2

個
案
處
遇
l

結
合
相
關
會
室
，
共
同
提
供

服
務
資
源
如
學
校
輔
導
室
、
區
公
所
、
醫
療
單
位
、

諮
商
治
療
中
心
等

倒
社
工
員
定
期
訪
視

社
工
員
的
訪
視
工
作
包
括
個
案
的
適
應
輔
導
，

如
偏
差
行
為
、
身
心
問
題
之
處
遇
，
社
工
員
協
助

寄
養
家
庭
調
適
、
增
進
解
決
問
題
能
力
，
以
及
安

排
個
案
與
原
生
家
庭
會
面

.. 

定
期
進
行
個
案
評
估

和
寄
養
家
庭
評
鑑
作
業
等
。

的
問
結
案

原
生
家
庭
之
家
庭
重
建
計
畫
成
功
，
實
施
返

家
輔
導
和
分
離
情
感
之
處
遇
，
寄
養
個
案
順
利
終

止
寄
養
;
此
外
，
俏
有
二
種
結
案
因
素

.. 

一
為
個

案
轉
換
寄
養
家
庭
或
個
案
不
再
合
適
於
安
置
在
寄

養
服
務
體
系
內
，
一
為
個
案
出
養
(
被
領
養
、
或
收

養
)
。

心W追
蹤
服
務

.. 

不
定
期
的
對
已
結
案
之
個
案
進
行
追
蹤
服
務
。

表

臺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寄
養
服
務
組
寄
養
服
務
流
程

原
生
家
庭
求
助

本
會
寄
養
服
務
組
於
八
十
七
年
度
(
八
十
六
年
七
月
至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)
期
間
，
共
寄
養
了
一
百
二

十
四
名
個
案
，
其
中
兒
童
九
十
三
名
、
少
年
三
十
一
名
，
因
有
二
十
六
名
個
案
結
束
寄
養
，
故
目
前
安

置
中
的
個
案
人
數
為
九
十
一
名
。

個
案
的
主
要
來
源
為
社
會
局
、
社
福
中
心
轉
介
，
計
有
一
百
一
十
九
名
，
佔
總
個
案
數
的
百
分
之

九
十
六(
N
H
一
百
二
十
四
)
，
屬
於
兒
童
少
年
保
護
個
案
有
五
十
七
名
也
案
申
請
寄
養
或
結
束
寄
養
料

的
原
因
如
下
(
表
二
是
一
一
一
)
申
請
寄
養
的
原
因
前
三
位
依
序
是
以
遭
受
虐
待
者
最
多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叭

六
，
其
次
是
單
親
、
低
收
入
戶
家
庭
(
案
父
母
分
居
或
離
婚
，
案
父
岳
之
一
方
謀
生
條
件
差
，
無
法
兼
八

顧
家
庭
和
工
作
)
佔
百
分
之
十
九
點
四
，
再
者
為
父
自
身
心
重
病
或
殘
障
(
案
父
母
或
一
方
患
重
病
、
廿

精
神
疾
病
或
智
障
，
無
力
照
顧
)
佔
百
分
之
十
三
點
七

.. 

簡
言
之
，
申
請
寄
養
因
素
主
要
為
兒
童
少
年
年

保
護
個
案
轉
介
及
原
生
家
庭
暫
時
喪
失
經
濟
和
教
養
功
能
﹒
結
束
寄
養
的
原
因
多
是
原
生
家
庭
重
建
成
汁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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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，
使
寄
養
個
案
可
以
返
回
家
中
，
佔
百
分
之
八

十
四
點
六

(
N
U二
十
六
)
。

表
二
個
案
申
請
寄
養
原
因

7. 6. 5. 4. 3. 2. 申
服未其被落案案顧方婚案顧或重案工無方婚案
役婚它遺街家主案服，父 智病父作法謀，父

至屆三罔三
)生(棄頭為受童刑案每 障、西 兼生案每
子婚 遊虐 ，父分 ，精或 顧條父分
暴失 民待 無母居 無神一 家件母居 原

生子依 ' 法之或 力疾方 庭差之或

父女 流 照一離 照病患 和，一離
因

、

五 人四二 二七 --L 

七 四 次/\ 

一 四 一 百

三 O -一 --L
四 九一一 /\ 

分. 
二五 四 O 八 七 四 比

主
、

4丹區發展季耳
d第、十

至
於
個
案
的
寄
養
期
間
，
約
可
區
分
為
六
個
時
間
點
(
表
四
)
，
仍
在
安
置
中
的
九
十
一
名
個
案
，
間

"
品
小
，

寄
養
時
間
集
中
在
前
二
個
時
間
點
，
一
年
以
內
的
有
三
十
一
名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點
一
(
兒
童
二
十
四

名
、
少
年
七
名
)
、
一
年
以
上
未
滿
二
年
者
有
二
十
九
名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九
(
兒
童
二
十
四
名
、

少
年
五
名
)
，
再
者
為
五
年
以
上
者
計
有
十
五
名
佔
百
分
之
十
六
點
四
(
兒
童
九
名
、
少
年
六
名
)

.• 

已
結
案
的
二
十
六
名
個
案
，
寄
養
時
間
多
數
在
一
年
以
內
，
共
有
十
五
名
佔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點
七
超
過

半
數
以
上
(
兒
童
十
二
名
、
少
年
三
名
)
。
就
服
務
量
而
言
，
平
均
每
月
安
置
人
數
，
兒
童
為
六
十
六

名
、
少
年
為
二
十
名
(
表
五
)
。
另
外
，
在
寄
養
家
庭
部
分
，
舉
辦
了
七
場
說
明
會
，
共
七
十
一
人
參

加
、
申
請
並
且
核
准
之
寄
養
家
庭
共
四
+
六
戶
(
六
場
審
核
會
)
、
已
有
安
置
寄
養
個
案
之
家
庭
有
五
十

四
戶
、
終
止
擔
任
寄
養
家
庭
資
格
者
則
有
七
戶
。

表
四
個
案
寄
養
時
間

表

個
案
結
束
寄
養
原
因

3. 2. 1 
出寄原

養養生
家家
庭庭

結無重

法建
照

顧

' 
或 東
個
茍=于
不

1r. 
再

安 原
置

因

人可古ι人句

百

一八
三一四

分

九五六
比

合五四=二一一

計年年年年年年
以以以以以以
上上上土上內
未未未未
滿滿滿滿

五四=二

年年年年
主 二二人
/、九四 O 五四四次

兒

8 一 一百童
九四 O 五 lili 分

6 六四 O 四 λλ 比安
一

人b 六三三二五七次

少 置
O O 一-百年

-'- ~一-'-九九/、/、/、 一 分
O 白七四四六主比

九 一一人 中- 五七 二七 九 - 次
i口~ 

O 一 二三 百計
o ;"七二七-四分
白白七之七九\上仁

人O 士一 -- 0 四三次
兒

O 一 -'-百童
00 五 五 O O --/O 、 分白吋

000 白白 òò~ 已
六 士 o -- 00 三人

次
少 小社口

O 三一 五百年
O 三 O 六 000 分
白白白六 òòò~

采四可三 O 四孟主 案
i口~ 

O 一五 百計
O 在王-t o 五七分
O 白 λ 七 O 四七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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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五

八
十
七
年
度
寄
養
服
務
個
案
量

八 八
十 十

七
--L 
/\ 

年 年

平 六五四=二一十十十九八七
均 月月月月月月二一月月月月

月月

--L 

六七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人兒/\ 
--'-- 六一二九八一七三三四五三 數童/\ 

一一一一一 一

人少一一一一一一
一一一一一一

O 五五一三三一九九七六四三 數年

肆
、
省
思
與
展
望

台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接
受
市
政
府
委
託
'
承
辦

寄
養
服
務
工
作
七
年
來
，
照
顧
了
近
二
百
名
寄
養

兒
童
和
少
年
，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仍
在
寄
養
中
的

孩
子
有
九
十
一
名
，
近
半
數
左
右
的
孩
子
回
到
了

自
己
的
家
、
極
少
數
或
被
收
養
、
、
或
轉
至
機
構
教

養
中
。
寄
養
工
作
的
範
圍
很
廣
泛
，
從
寄
養
家
家

的
招
募
到
審
核
、
訓
練
、
再
至
孩
子
的
配
對
安
置
、

安
置
前
的
準
備
(
試
養
)
、
安
置
後
的
定
期
訪
視
、 以

及
根
據
兒
童
(
少
年
)
最
佳
利
益
原
則
來
規
劃
個

案
處
遇
計
畫
，
此
過
程
中
只
要
有
一
環
節
有
所
疏

失
，
後
果
影
響
之
大
，
甚
難
挽
回
、
不
可
不
慎
。

因
此
，
在
寄
養
服
務
的
工
作
中
必
須
去
省
思
下
列

幾
個
層
面
的
問
題

.. 

、
對
原
生
家
庭
處
遇
計
晝
的
擬
定
:

社
會
局
(
社
褔
中
心
)
社
工
員
在
協
助
兒
童

(
少
年
)
離
開
家
庭
的
同
時
，
必
須
協
助
原
生
家
庭

成
員
重
新
去
打
造
家
庭
的
功
能
，
不
要
讓
父
母
有

推
語
責
任
的
迷
思
，
甚
至
讓
孩
子
有
怨
恨
、
被
遺

棄
的
情
緒
，
以
致
往
後
成
長
路
上
人
格
發
展
頗
受

影
響
，
產
生
社
會
適
應
困
難
。

付
返
家
計
畫
的
謹
慎
評
估
﹒
基
於
兒
童
福
利

法
保
護
的
原
則
，
受
虐
兒
童
(
少
年
)
須
馬
上
予
以

緊
急
帶
離
，
然
而
其
曾
面
臨
過
生
命
危
險
或
長
期

精
神
上
的
恐
懼
、
不
安
、
威
嚇
，
對
於
兒
少
保
個

案
的
返
家
計
畫
更
需
要
謹
慎
評
估
。

口
經
濟
困
難
個
案
的
資
源
整
合

.. 

低
收
入
戶

或
單
親
家
庭
若
只
是
單
純
的
經
濟
問
題
，
實
應
聯

結
民
間
資
源
如
申
請
經
濟
補
助
，
尋
找
部
分
時
間

或
全
日
托
保
姆
來
照
顧
孩
童
，
讓
父
面
能
有
時
問

社

去
工
作
，
減
輕
金
錢
問
題
造
成
的
影
響
，
如
此
孩
師

童
不
用
離
開
父
母
，
親
子
關
係
得
以
維
護
，
實
比
展采

于

安
置
於
寄
養
家
庭
中
佳
，
甚
至
於
避
免
社
會
資
源
刊

第

的
浪
費
。
\

-
7
安
置
後
處
遇
計
畫
目
的
擬
定
﹒
卅

孩
童
(
少
年
)
被
安
置
在
寄
養
家
庭
時
，
為
了
期

讓
孩
子
仍
可
保
持
和
原
生
家
庭
的
情
感
聯
結
，
會

鼓
勵
定
期
的
親
子
會
面
，
然
原
生
父
偉
常
有
過
度

的
補
償
心
理
、
或
沒
安
全
感
，
因
而
縱
容
孩
子
返

家
後
的
一
切
行
為
，
例
如
無
限
制
的
吃
零
食
、
看

電
視
、
買
玩
具
、
睡
覺
等
，
並
懲
患
孩
子
不
要
聽

寄
養
父
目
的
話
，
深
怕
孩
子
被
搶
走
等
，
這
些
行

為
皆
造
成
了
寄
養
父
母
很
大
的
困
擾
，
每
每
剛
建

-117一

立
好
的
行
為
規
範
，
不
斷
的
受
到
挑
戰
和
破
壞
，

使
得
寄
養
個
案
游
離
在
兩
個
家
庭
中
，
感
到
矛
盾
中

與
難
以
適
從
。
華

付
轉
換
寄
養
家
庭
所
產
生
的
負
面
衝
擊
在
飢

不
同
的
家
庭
系
統
下
，
寄
養
兒
童
(
少
年
)
帶
著
既
机

存
的
成
長
背
景
來
面
對
寄
養
家
庭
的
新
家
規
，
往
七

往
會
有
適
應
上
的
困
難
，
如
果
寄
養
家
庭
較
有
彈
恃

性
，
可
能
還
有
鬆
動
的
能
力
來
適
應
寄
養
章
，
否
肛



則
容
易
在
期
許
過
高
的
情
況
下
造
成
雙
方
的
壓
力
，

當
寄
養
家
庭
承
受
不
了
而
放
棄
時
，
對
個
人
能
力

的
懷
疑
與
否
定
跟
著
產
生
，
原
先
的
滿
控
熱
血
熄

滅
了
，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自
責
與
挫
敗
，
相
對
的
寄

養
童
面
臨
轉
換
寄
養
家
庭
的
命
運
，
是
幸
或
不
幸

亦
要
看
再
配
對
的
家
庭
能
否
調
整
、
和
有
效
的
配

合
。
此
外
，
社
工
員
也
會
面
臨
到
極
大
的
挑
戰
，

就
是
如
何
勸
說
、
輔
導
、
鼓
勵
寄
養
家
庭
堅
持
下

去
，
盡
量
在
不
傷
害
孩
子
與
寄
養
父
母
的
前
提
下
，

為
孩
子
轉
換
家
庭
。

口
寄
養
家
庭
分
布
零
散
，
造
成
社
工
員
訪
視

不
便

.. 

雖
然
絕
大
部
分
的
寄
養
家
庭
來
自
於
大
台

北
地
區
，
然
而
目
前
有
安
置
個
案
的
家
庭
區
域
八
刀

布
甚
廣
，
北
到
基
陸
、
南
到
桃
園
、
東
到
汐
止
、

西
到
板
橋
，
再
加
上
原
生
家
庭
的
會
面
接
送
、
危

機
個
案
的
心
理
輔
導
接
送
等
，
社
工
員
在
車
程
的

奔
波
上
須
耗
費
很
多
時
間
，
除
訪
視
不
便
外
、
過

度
的
體
力
消
耗
亦
使
社
工
員
流
動
率
提
高
。

三
、
結
案
後
的
追
蹤
與
評
估

經
過
社
會
局
(
社
福
中
心
)
與
展
望
會
社
工
員

共
同
評
估
寄
養
個
案
可
以
結
案
時
，
我
們
除
欣
喜

寄
養
個
案
可
以
順
利
返
家
外
，
在
做
返
家
計
畫
的

同
時
，
尚
有
以
下
的
擔
憂

.. 

l

若
原
生
家
庭
與
寄
養
家
庭
之
間
經
濟
、
文

化
背
景
等
因
素
的
落
差
性
很
大
時
，
孩
子
結
案
回

家
，
是
否
會
有
新
的
適
應
困
難
產
生
，
以
及
其
在

寄
養
家
庭
所
認
知
到
的
親
子
系
統
、
手
足
系
統
等
，

回
到
原
生
家
庭
後
所
呈
現
的
影
響
為
何
?

2

原
生
家
庭
是
否
有
善
盡
教
養
照
顧
之
責
，

能
延
續
寄
養
家
庭
付
出
之
成
果
?

這
些
都
是
社
工
員
在
做
結
案
後
的
追
蹤
、
評

只估

好時
寄所
望擔
井奄 J心
佳的

後叭
的照

服豆
務望

在最
中望

著星
所霍
改菜
進易

五

、

仕的
道
口

a

，

a
可
'
，
'

‘
4
H
叫

=
=

r
L

寄
養
服
務
工
作
是
一
個
團
隊
合
作
的
過
程
，

團
隊
內
包
括
了
寄
養
社
工
員
、
社
會
局
社
區
社
工

員
、
寄
養
父
母
、
寄
養
兒
童
少
年
、
親
生
父
母
、

以
及
其
他
專
業
人
員
等
，
透
過
彼
此
的
聯
繫
、
共

同
為
寄
養
兒
童
(
少
年
)
福
祉
而
努
力
。
除
了
要
去

注
意
寄
養
兒
童
(
少
年
)
的
行
為
特
性
與
需
要
外
(

情
緒
支
持
、
分
離
焦
慮
處
理
、
偏
差
行
為
、
游
離

LL 
、

f
q

在
兩
個
家
庭
忠
誠
矛
盾
的
問
題
)
，
也
要
照
顧
到
師

寄
養
父
母
的
需
要
與
限
制
(
情
緒
支
持
、
親
職
教
展

育
、
聯
誼
活
動
)
，
增
強
社
工
員
處
理
問
題
的
能
叮
叮

力
(
在
職
訓
練
、
情
緒
支
持
、
升
遷
管
道
)
等
，

4
/ 

這
些
工
作
都
是
持
續
性
工
作
的
重
點
，
我
們
也
在
十

四

這
條
艱
辛
的
路
上
，
虛
心
的
反
省
，
誠
懇
接
受
建
期

議
，
在
共
同
學
習
付
出
愛
心
的
過
程
中
，
希
望
把

寄
養
服
務
的
制
度
做
得
更
加
完
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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